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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文 件  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外 訪 肇 慶 計 劃  
 

目 的  
 
   本 文 件 請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考 慮 並 通 過 由 區 議 會 議 員 提 交

的 外 訪 肇 慶 計 劃 建 議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 根 據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運 用 外 訪 撥 款 守 則 》(“ 守

則 ” )第 1 7 段 ， 參 與 訪 問 活 動 的 區 議 員 須 就 建 議 進 行 的 外 訪 活 動 提

交 文 件 ， 述 明 活 動 的 目 的 、 訪 問 團 成 員 名 單 、 建 議 行 程 、 開 支 預

算 、 擬 接 受 贊 助 的 詳 情 等 ， 供 區 議 會 審 批 。 參 與 訪 問 活 動 的 區 議

員 應 商 議 後 勤 安 排 ， 包 括 行 程 編 排 、 擬 考 察 的 事 項 及 擬 拜 訪 的 地

方 。  
 
3 .   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( 財 常 會 ) 公 共 關 係 及 宣 傳 推 廣 工 作 小 組

( 工 作 小 組 )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通 過 再 次 致 函 區

議 會 全 體 議 員 ， 邀 請 議 員 就 外 訪 計 劃 提 交 書 面 建 議 ， 供 工 作 小 組

考 慮 推 薦 給 財 常 會 審 議 。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於 上 述 會 議 上 建 議 如 工

作 小 組 於 財 常 會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的 會 議 日 期 前 接 獲 議 員 提 交 外 訪

計 劃 建 議 文 件 ， 則 以 傳 閱 形 式 讓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考 慮 通 過 有 關 文

件 ， 以 便 把 有 關 文 件 經 財 常 會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的 會 議 推 薦 給 區 議

會 審 批 。  
 
4 .  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致 函 區 議 會 全 體 議

員 ， 邀 請 議 員 就 外 訪 計 劃 提 交 書 面 建 議 ， 供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。 截 至

回 覆 限 期 ， 工 作 小 組 收 到 一 份 前 往 肇 慶 進 行 外 訪 的 建 議 。 有 關 建

議 詳 情 見 附 件 一 。  
 
5 .   工 作 小 組 已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四 日 以 傳 閱 形 式 通 過 將 附 件

一 的 外 訪 建 議 經 財 常 會 推 薦 給 區 議 會 審 批 。  



 
( 二 )  

 
議 決 事 項  
 
6 .   財 常 會 已 於 本 年 三 月 十 四 日 的 會 議 上 通 過 推 薦 載 於 附 件 一

的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， 供 區 議 會 審 批 。  
 
7 . 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上 述 外 訪 計 劃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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